


序号 名称 服务内容
数量

（项）
要求

1

铜仁市

耕地土

壤环境

质量类

别划分

技术服

务

1.各区（县）土壤污染状况详查——协同农产品调查结

果、贵州省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成果，2015年土地利

用现状调查，第三次国土资源调查、土地确权、重点行

业企业污染源调查和固体废物堆存、处理处置场所分布

等资料数据及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成果整理、汇

总

2.市级耕地土壤质量环境类别划分绘制图件

3.市级耕地土壤质量环境类别划分分类清单编制

4.市级耕地土壤质量环境类别划分技术报告编制

1

各项编

制的方

案和报

告均需

通过省

级专家

的评审

2
农产品

抽测技

术服务

5.农产品采样点位布设方案编制

6.农产品样品采集、处理与分析

7.农产品检测数据分析

8.农产品抽测采样报告、分析报告编制

1

3

农产品

辅助判

定与耕

地土壤

质量类

别调整

技术服

务

9.农产品抽测资料数据收集整理

10.各区（县）农产品加密调查数据审核、汇总、计算

11.农产品调查数据辅助判定——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

别初步调整

12.受污染耕地地块边界现场核实

13.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调整、审定

14.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、调整 技术报告编制

1

4

铜仁市

受污染

耕地安

全利用

率核算

技术服

务

15.农用地分类管控方案、清单及数据库编制

16.全市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成果与农产品抽测

结果资料汇总、分析与计算

17.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成果汇编

1



投标人须知前附表2

1.评审方法

1.1 采用综合评分法：在最大限度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，按照本

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后，按照综合评审得分高低顺序确定成

交供应商。总分 100分，其中价格分 10分，技术部分 45分，综合部分 40分，

政策性加分 5分。

2.评分标准

评 分

因素

评 分

内容
评分标准 分值

报价

部分

投标

报价

报价分 （10 分）

计算公式如下：

投标报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)×10

注：①评标基准价指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

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，投标报价指满足采购文件要

求的各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报价。

②对小型、微型企业（含监狱企业）产品的价

格给予 6%的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，但须

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，严格按照财库〔2011〕181

号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》执行。

提供的声明函必须真实，如有虚假（按照（工信部

联企业[2011]300 号）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10 分

技术

部分

（45

分）

项目

理解

投标人对铜仁市耕地土壤环境主要污染问题认识准

确，对“土十条”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

治法》和铜仁市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认识到位，

清楚农业农村部和省农业农村厅与本项目相关的考

核任务与指标。评委在 0-10 分内进行评分。

10 分

项目

工作

方案

1、项目工作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：项目内容、实施

方法、进度计划、服务要求与质量保证措施；内容

完整得 25 分，缺一项扣 5分，最低 0分。

25 分

售后

服务

方案

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，专家自行打分，

满分 10 分。

不提供不得分。

10 分



评 分

因素

评 分

内容
评分标准 分值

综合

部分

（40

分）

项目

负责

人

项目负责人（10 分）：

1、 项目负责人具备环境、农业类专业中级职称或

环境、农业类专业研究生学位的得 5分。

2、 项目负责人具备环境、农业类专业高级职称或

环境、农业类专业博士学位的得 10 分。

备注：提供职称证书及近一个月供应商单位的社保

参保缴费证明或聘书复印件。

10 分

项目

团队

项目主要技术人员：

项目组成员为环境类、农业类专业高级职称或博士

学位，每人得 3分，最高得 15 分；

备注：提供职称证书及近一个月供应商单位的社保

参保缴费证明或聘书复印件。

15 分

相关

业绩

供应商提受污染农用地安全利用与修复治理项目的

相关业绩证明材料，每提供 1 个得 5 分，此分项最

高得分 15 分。

（证明材料中需包含中标通知书复印件或合同复印

件加盖投标人公章）

15 分

政 策

性 加

分（5

分）

节能

产品

和环

保产

品

投标产品属于“节能产品清单”或“环保产品清单”

有效期内中的产品（强制采购产品除外），在评审

过程中，给予适当加分，即在总得分基础上，每一

项加 0.3 分；如投标产品同时属于“节能产品清单”

和“环保产品清单”两个清单中产品的，每一项 0.5

分，最高不得超过 2 分。提供投标产品所在清单页

复印件或扫描件，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。

2分

少数

民族

及边

远地

区产

品

对原产地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待

遇的省份的投标主产品（不含附带产品），享受政

策性加分和价格扣除，在总得分基础上加 3 分。投

标主产品按照不得低于本采购项目预算金额 50%进

行确定。

备注：（1）少数民族自治区：内蒙古自治区、新疆

维吾尔自治区、宁夏回族自治区、广西壮族自治区、

西藏自治区；

（2）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待遇的省份：青海省、云南

省、贵州省。

3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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